
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旅行社责任保险附加紧急救援费用保险条款 

（产品注册号为：C00016330922024122600253） 
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险合同须附加于旅行社责任类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险合同”）。主险合同

所附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等，凡与本附加险合同相关者，均为本附加险合

同的构成部分。本附加险合同与主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本附加险合同未尽

事宜，以主险合同条款规定为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

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保险责任 

第二条 在保险期间内，因被保险人及其履行辅助人的责任，导致被保险人组织、接待的境内

外旅游者或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在旅行期间遭受意外事故、或者患急性病、或发生其他紧急情况，

确需紧急救援的，在本附加险约定的限额内保险人承担以下责任及其费用。保险人在本附加条款

项下仅承担被保险人无法从本保险基本险、或其他附加险项下获得赔偿的部分，即如被保险人可

从本保险基本险、或其他附加险项下获得赔偿，本附加险仅作为第二顺位承担赔偿责任。本保险

所负责的紧急救援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一）国际医疗及旅行救援服务 

1、紧急医疗转运 

(1)将旅游者或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转运到距保险事故发生地最近且最合适的所在地医院； 

(2)救援机构授权医生认为当地医院的医疗条件不能保证旅游者或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得到

及时充分的医疗救助时，旅游者或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将被转运到其它医疗条件合适的所在地的

医院或者邻近国家的医院； 

(3)在转运过程中，因病情需要，救援机构将派遣医护人员护送旅游者或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 

(4)对旅游者或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的紧急医疗转运手段，以在事发地能够提供的最合适的手

段为限。若以空运为转运方式，一般使用正常航班。若救援机构授权医生认为必要，可以包机或

者使用医疗救护专用飞机运送旅游者或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 

2、医疗遣返 

对于在境外遭受意外事故或者患急性病的旅游者或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保险人承担以下责

任和费用： 

(1)救援机构授权医生认为旅游者或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的伤势或病情已稳定，救援机构将安

排旅游者或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乘坐正常航班返回中国境内。如救援机构授权医生认为必要，可

以在转运旅游者或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回中国境内过程中提供医疗护送； 



(2)救援机构授权医生认为旅游者或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伤势或病情允许，救援机构将根据旅

游者或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的指定安排其回到中国境内的国际机场。若未指定或者不能指定有关

地点，旅游者或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将被送至离其居住地最近的国际机场。如救援机构授权医生

认为旅游者或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在抵达中国境内时需入院治疗，旅游者或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

将被送到上述国际机场所在地旅游者或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指定的任意一家医院。若旅游者或被

保险人的工作人员未指定或者不能指定有关医院，旅游者或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将被送至保险人

指定的医院，该次医疗遣返责任终止； 

(3)如救援机构授权医生认为旅游者或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的健康状况允许其乘坐正常航班

返回中国，旅游者或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应使用其开始旅行时购买的原始回程机票。若旅游者或

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无原始回程机票，则旅游者或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从所在地返回中国境内的

单程机票费由其自负。若旅游者或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所购买的原始回程机票，由于救援过程而

过期失效，救援机构将承担旅游者或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的回程机票费。 

3、遗体骨灰运送回国和安葬 

救援机构可以按照旅游者或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的遗愿或其家属的愿望以及当地政府的规定，

负责用正常航班将旅游者的遗体从事发地运至中国境内离其居住地最近的国际机场，并支付灵柩

费及运送费；如选择火葬的，负责其遗体在事发地的火葬费和将骨灰运回中国境内的运送费用（以

正常航班为准）；如选择就地安葬的，负责支付就地安葬相关的费用。 

4、医疗咨询 

提供 24 小时电话医疗资讯和医疗建议。 

5、介绍医疗服务提供者 

应旅游者或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要求提供医师、医院、门诊部、牙医以及牙科门诊部（合称

“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名字、地址、电话号码、专长、工作时间等信息。 

6、安排住院 

如旅游者或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的健康状况情况严重而需要住院治疗，可协助安排住院。 

7、行李、旅行证件丢失援助 

旅游者在境外丢失其行李或旅行证件后，救援机构将介绍有关的适当机构。 

8、安排法律服务 

向旅游者提供律师和法律从业者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等信息，并可协助旅游者安排会见

律师，但不为旅游者提供任何法律意见。 

9、住院期间医疗费用的垫付 

保险人可以协助旅游者安排住院期间医疗费用的垫付。如需要保险人提供住院期间医疗费用

的垫付的，保险人在基本险责任范围内提供垫付，金额不超过基本险的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责



任限额。 

10、递送必需药物和医疗用品 

根据旅游者或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要求,安排为旅游者或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递送护理、治疗

所必需的而在旅游者所在地无法获得的药物、药品及医疗用品。 

（二）国内医疗及旅行救援服务 

1、紧急医疗转运 

(1)将旅游者或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转运到距保险事故发生地最近且最合适的所在地医院； 

(2)救援机构授权医生认为当地医院的医疗条件不能保证旅游者或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得到

及时充分的医疗救助时，旅游者或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将被转运到其它医疗条件合适的所在地的

医院； 

(3)在转运过程中，因病情需要，救援机构将派遣医护人员护送旅游者或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 

(4)对旅游者或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的紧急医疗转运手段，以在事发地能够提供的最合适的手

段为限。若以空运为转运方式，一般使用正常航班。若救援机构授权医生认为必要，可以包机或

者使用医疗救护专用飞机运送旅游者或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 

2、医疗遣返 

在旅游者接受了紧急医疗救援并住院初步治疗后，在保险人有效授权的条件下，救援机构将

安排正常航班或其它保险人认为合理、适当的交通工具转送旅游者返回其居住地继续治疗。救援

机构安排适当的通讯和语言翻译支持，移动医疗器材，轮椅、担架及其它辅助设备，及/或专业医

疗陪护人员。 

3、遗体骨灰运送和安葬 

如旅游者在中国境内不幸因意外伤害或突发疾病而致身故，除非法律限制，在保险人有效授

权的条件下,救援机构将根据旅游者的遗愿或其直系亲属的要求，协助安排旅游者的遗体/骨灰由

事发地转运回居住地。若情况允许并合法，救援机构可安排在事发当地安葬。 

第三条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被提起仲裁或诉讼所需要支付的合理的、必要

的仲裁费用、诉讼费用、鉴定费、评估费、公证费、律师费及其他相关法律费用等（以下简称“法

律费用”），保险人依照本附加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责任免除 

第四条 主险中责任免除事项未纳入本附加险保险责任的，同样适用于本附加险。 

第五条 以下情形下发生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旅游者或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无合法居留身份； 

（二）旅游者或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从事非法、犯罪活动； 



（三）旅游者为了接受治疗而旅行期间； 

（四）未经救援机构授权医生事先同意的转运和救护。 

第六条 其他不属于本保险合同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责任限额与免赔额（率） 

第七条 本附加险合同的责任限额包括每人责任限额、每次事故责任限额及累计责任限额，由

投保人和保险人双方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第八条 免赔额（率）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赔偿处理 

第九条 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时，应提交以下作为索赔依据的证明和材料： 

（一）保险单复印件； 

（二）旅游合同、旅游行程单、旅游者名单、伤亡旅游者身份证明复印件；伤亡旅游者家属

身份证明和说明；旅行社用工合同或工作人员随团证明； 

（三）出险索赔通知书； 

（四）事故证明或其他旅行社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

料； 

（五）救援授权委托和救援费用清单及凭证（使用保险人指定的救援机构时，本项单证不需

提供）： 

1.紧急医疗转运需提供：转运报告、转运意见书、转运相关费用发票； 

2.医疗遣返需提供：遣返报告、遣返意见书、遣返相关费用发票； 

3.遗体骨灰运送回国和安葬需提供：死亡证明、验尸报告、火化证明及相关费用发票； 

4.国际医疗及旅行救援需提供：诊断记录、病历、诊断证明、检查报告、化验报告、出院小

结等复印件以及医疗费用发票原件； 

（六）出境游或国外入境游时需提供旅游者合法居留证明； 

（七）旅行社指定账户复印件。 


